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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鼎智智能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预计 2026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或“保荐人”）作为江

苏鼎智智能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智科技”或“公司”）向不特

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保荐人。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14 号——保荐机构持

续督导》等有关规定，对鼎智科技新增预计 2026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事项进

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6 年 1 月 9 日、2026 年 1 月 2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6 年日常性关

联交易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12 日在北京证券交易所官方

信息披露平台(www.bse.cn)上披露的公司《关于预计 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6-005）。 

因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需要，本次需新增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具体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交易

内容 
原预计金额 

累计已发生

金额 

新增预计发

生金额 

调整后预计

发生金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调整后预计

金额与上年

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

的原因（如

有） 

购买原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采购原材

料、接受

劳务 

6,080.00 409.12 - 6,080.00 1,754.33 

公司在预计

日常关联交

易额度时是

基于市场需

求和业务开

展进度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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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交易

内容 
原预计金额 

累计已发生

金额 

新增预计发

生金额 

调整后预计

发生金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调整后预计

金额与上年

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

的原因（如

有） 

断，以与关联

方可能发生

业务的上限

金额进行预

计的，实际发

生总金额与 

预计总金额

存在一定差

异，属于正常

经营行为，对

公司日常经

营影响较小。 

出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销售产

品、商

品、提供

劳务 

4,250.00 425.91 1,900.00 6,150.00 1,363.56 

公司在预计

日常关联交

易额度时是

基于市场需

求和业务开

展进度的判

断，以与关联

方可能发生

业务的上限

金额进行预

计的，实际发

生总金额与

预计总金额

存在一定差

异，属于正常

经营行为，对

公司日常经

营影响较小。 

委托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 - - - - - - 

接受关联人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 - - - - - - 

其他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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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交易

内容 
原预计金额 

累计已发生

金额 

新增预计发

生金额 

调整后预计

发生金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调整后预计

金额与上年

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

的原因（如

有） 

合计 10,330.00 835.03 1,900.00 12,230.00 3,117.89 - 

注：上表中“累计已发生金额”为 2026 年 1-3 月的数据，该数据未经审计,最终以年度经审

计的结果为准。 

公司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基于市场需求和业务开展进度的判断，以与关

联方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进行预计，实际发生总金额与预计总金额存在一定

差异，对公司日常经营影响较小。 

二、新增预计关联交易的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苏州脉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自生 

注册资本：477.9907 万人民币 

实缴资本：477.9907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08-21 

住所：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花桥镇远创路 599 号 2#厂房一层及五层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集成电路芯片

设计及服务；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

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软件开发；服务消费机器人销

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人工智能通用应用系统；人工智能硬件销售；

工业设计服务；工业机器人销售；物联网设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互联网设备

销售；集成电路设计；电力测功电机销售；智能机器人销售；电工仪器仪表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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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售；物联网应用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电动机制造；

电机制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住房租赁；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实际控制人：李自生 

主要财务数据：2025 年末总资产 6,720.48 万元，净资产 3,820.24 万元，2025

年度营业收入 4,541.41 万元，净利润 896.68 万元，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丁泉军是该公司董事，公司直接持有该公司 8.60%的股

权，公司控股股东江苏雷利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持有该公司 8.60%的股权。 

2、企业名称：东莞市卓蓝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付晓军 

注册资本：1,743 万人民币 

实缴资本：1,660.54572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10-18 

住所：广东省东莞市望牛墩镇望牛墩临港路 5 号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齿轮及齿轮减、

变速箱制造；物料搬运装备制造；齿轮及齿轮减、变速箱销售；智能物料搬运装

备销售；通用设备修理；货物进出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古颂谦 

主要财务数据：2025 年末总资产 46,037.78 万元，净资产 19,032.88 万元，

2025 年度营业收入 24,031.77 万元，净利润 107.99 万元，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丁泉军是该公司董事。 

（二）履约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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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经营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交易，满足公司正常生产

经营的需要，具有充分的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三）2026 年新增预计关联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原预计金额 
新增预计 

发生金额 

调整后 

预计发生金额 

出售产品、商

品、提供劳务 

苏州脉塔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500.00 1,500.00 

东莞市卓蓝自

动化设备有限

公司 

500.00 1,400.00 1,900.00 

三、审议情况 

（一）决策与审议程序 

2026 年 6 月 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新增预计 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 票；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2026 年 6 月 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新增

预计 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关联董事丁泉军回避表决。 

本次新增预计关联交易总额为 1,900.00 万元，金额未达到“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总资产 2%以上且超过 3,000.00 万元”标准，因此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

审议。 

四、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系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定价以市场价格为

原则，经双方协商确定，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通过交易损害公司利益或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定价公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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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关联方相互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定价原则遵循市场公允价格，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受到影响。 

五、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在新增预计的 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范围内，由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业务

开展的需要签署相关协议。 

六、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系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上述关联交易遵循诚实

信用、公平自愿、客观公允的基本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交易，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鼎智科技本次新增预计 2026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

意见，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议程序。公司新增预计 2026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本次新增预计 2026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具有必要性及

合理性，关联交易遵循诚实信用、公平自愿、客观公允的基本原则，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保荐人对鼎智科技本次新增预计 2026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事项无

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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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鼎智智能控制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新增预计 2026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王书言               王  旭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